
评价项目概况

企业名称 丽水市宏大化学用料有限公司丽新分公司丽新分公司

项目名称 丽水市宏大化学用料有限公司丽新分公司店面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安全现状

评价报告

行业类别 □化工 □工贸 ☑经营 □其他

项目简介

丽水市宏大化学用料有限公司丽新分公司是一家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店

面零售），是丽水市宏大化学用料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注册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位于丽水市莲都区老竹镇西岸至弄里机耕路西北侧，营业执照经营

范围为化学用料分装，玻璃器件加工，化学试剂（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科研仪器、实验室器材购销。

在评价过程中，评价人员积极与企业进行了沟通，在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反馈给该企业，该企业对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整改落实，本项目安全评价

提出的整改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详见情况表 6-1。

表 6-1 本项目安全评价发现存在的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号 发现的问题 整改意见

1

未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三条的规定修订完善主要

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三条的规定修订完善主

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2

未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五条的规定修订完善安全

管理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依据《浙江省安全生产条例》

第十五条的规定修订完善安

全管理员的安全生产职责。

3

未按《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发

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2022〕

136 号）》的规定修订完善安全

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制度。

按《财政部、应急部关于印

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

〔2022〕136 号）》的规定修

订完善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

使用管理制度。

4

未按 GB30871-2022《危险化学

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的规

定修订完善动火、临时用电、高

处作业等特殊作业安全管理制

度。

按 GB30871-2022《危险化学

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的规定修订完善动火、临时

用电、高处作业等特殊作业

安全管理制度。

5
任命的专职安全管理员卢仁兴

安全合格证书过期。

任命的专职安全管理员卢仁

兴重新取得安全合格证书。

6
零售店面二楼、三楼未配备灭火

器。

零售店面二楼、三楼配备 4kg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各 2 具。

根据检查评价结果，结合前期安全评价整改落实情况，丽水市宏大化学用

料有限公司丽新分公司店面零售经营危险化学品的现有安全经营条件已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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